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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一項持續關聯交易之
澄清公告

茲提述有關霸王國際（集團）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公告
的關於持續關聯交易租賃合約重續的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指明外，本公佈所
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澄清公告乃刊發以向投資者澄清該公佈中的一些資料。

緒言

茲提述有關霸王國際（集團）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公告
的關於持續關聯交易租賃合約重續的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指明外，本公佈所用
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本公司僅此澄清該公佈以下資料。

協議日期

關於該公佈第一頁所列載的信息，在此澄清如下：霸王廣州與廣州霸王於二零一一年
一月二十一日就租賃該物業重續租約，租期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四日起為期三年。

董事權益及董事會決議投票批准該交易

關於該公佈第二頁標題為「進行持續管理交易之理由」段落最後一句應如下所示：

「董事確認陳先生和萬女士於是項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，他們就批准是項交易之董事會
決議案放棄表決。」

除上述者外，該公告中的所有信息保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霸王國際（集團）控股有限公司

陳啟源
主席

香港，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陳啟源先生、萬玉華女士、沈小笛先生及黃善榕先生，一名非執行
董事郭晶女士，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魏偉峰先生、李必達先生及陳開枝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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